
 

115學年度「五月選舉月」新任學生代表當選證明單  

類

別 

一、□學生會長  二、□學生議員  三、各層級：             會議代表  

四、□其他            

基

本

資

料 

中 文 姓 名  性 別 □ 男    □ 女 

英 文 姓 名 

(須與護照相同，班代表免填) 

目前系級 

             系    年級 

             

 組 

生 日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學 號  

聯 絡 地 址  

聯 絡 方 式 
行動電話：1.                     2. 

市內電話： 

永 久 地 址 

縣            區鄉            里               鄰  

市            市鎮 

路 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樓    

街 

 電話：(   ) 

E-mail  

經歷/ 
 

曾任 
職務 

 

選派之

選區 

(單位) 

印信 

 

 

 

◎各學院及進修部之學生代表暨班代表各學院及進修部核章 

※本證明單由當選人以電腦打字後於 5 月 29日前送交下列單位： 

1. 各學院之學生當選人請送交所屬院秘書處，再由各學院秘書彙整送至課指組。 

2. 進修部之學生當選人請送交課指組進修部學會輔導助教。 

 


